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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搶救重大災害、處理緊急或重大突發事件、辦理重大專案業務，
因有急迫必要性且人力臨時調度有困難，致每日辦公時超過14小時
（不得連續超過3日）。

參照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（構）公務員服勤實施辦法
第4條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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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搶救重大災害、處理緊急或重大突發事件、辦理重大專案業務
，致每月延⾧辦時數超過60小時。

參照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（構）公務員服勤實施辦法
第4條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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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（構）
公務員服勤實施辦法



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（構）
公務員服勤實施辦法Q＆A




